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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专项经费管理暂行规定 

 

一．根据《兰州大学关于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的实施意见》、《资源环

境学院引进人才专项经费管理暂行规定》和《西部环境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财务管理办法》，为了促进本实验室高层次人才引进

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引进人才发挥优势及早为实验室的建设

做贡献，支持青年人才尽快成长，加快实验室科研队伍的整体

发展，形成具有国内外竞争实力的研究群体，为实验室的人才

培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二．实验室人才经费包括校内人才经费（即学校各类引进人才的专

项经费，包括：科研启动费和学科建设配套费）和教育部人才

经费（即学校给新世纪人才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配套经费

等）。 

三．校内人才经费的 20％和教育部人才经费的 10％划归实验室统一

管理，建立实验室人才发展基金。校内人才经费的 80％和教育

部人才经费的 90％由申请人负责使用。 

四．实验室人才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新引进人才的联络、考察、测评、

引进工作的启动，以及引进人员和青年教师的基本条件建设、

科研启动和部分实验室设施的改造。 

五．申请人负责使用的经费部分由本人按教育部和学校的相关规定



使用。其中，科研启动费主要用于争取科研项目和开展科研工

作前期准备工作所支付的咨询费、课题遴选评审费、差旅费、

图书资料费、科研设备购置费以及与之相关的费用等；学科建

设配套费主要用于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设备费、材料费、燃料及

动力费、图书资料购置及出版补贴、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以及实验室维修费等公用经费。 

六．实验室在与学院沟通的基础上，负责落实被引进人才的办公室、

住房等事务。 

七．被引进人的办公设备（桌、椅、柜、沙发和台式电脑等）由实

验室统一提供，利用实验室人才发展基金购置。 

八．第六条 引进人才专项经费购置的设备和家俱均属于国有资产，

须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固定资产登记、入帐手续，纳入实验

室固定资产管理范围。 


